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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102 年度民事實務見解回顧(一) 

繼承事件 
 

編目：民事法 
 

【案例 1】 

D、E、F、G 起訴主張：A 在日據時代收養 B、C 為養女，A 於民國 50 年死亡。B、C

死亡後，再由 B之繼承人 D、E、F、G，以及 C之繼承人 H、I、J 繼承；惟 H、I、J

竟排除 D、E、F、G 之繼承權，逕自將 A 之遺產登記為 H、I、J 所有，D、E、F、G

本繼承回復請求權，起訴請求塗銷登記。H、I、J 則主張，A 與 B 已經協議終止收

養關係，D、E、F、G並無繼承權。請問法院應如何為事實之認定？又應如何分配舉

證責任？ 

【案例 2】 

A 起訴請求確認其與 B之間三七五租約不存在，B 於訴訟中死亡，其繼承人 C、D、E、

F 先向管轄法院家事庭為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再以書面表示撤回拋棄繼承之意思

表示，並於本件訴訟中聲明承受訴訟。本件承審法院經審認 AB 間租約存在，予以

判決確認。試問本件判決是否合法？ 

【案例 3】 

A 與 B 為 C 農會職員，前因違反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放貸給 D，導致農會受有鉅額

損害，D 銀行承受 C 農會資產債務，並經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賠付損害後，

由中央存保公司代位請求賠償損害。惟因 A死亡，中央存保公司遂以 A 之繼承人 E、

F、G 為共同被告起訴。惟 E患有先天多重障礙，在 A死亡時已經成年，卻在本件訴

訟一審終結後、二審終結前，經其母 H（即 A 之妻）聲請法院為監護宣告，並於監

護宣告裁定確定後向法院聲明拋棄繼承。試問二審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 

【案例 4】 

A 與 B 為夫妻，膝下有子 C，A於 98 年 10 月間，將其所有之不動產贈與 B，並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A 並於同年 12 月間亡故。C主張，此一不動產應為遺產之範圍，

請求 B返還房屋。試問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 

【案例 5】 

A 與 B 在 84 年間結識，86 年間因 A配偶 C過世，A高齡喪偶倍感無依，生活起居需

人陪伴，以解年老孤寂之苦悶，A開始追求 B，87 年過年後，A 與 B正式同居，B 住

進 A住處，入住後雖無夫妻之名，但有夫妻之實，外人多認 A與 B 有婚姻關係。嗣

後 A死亡，試問 B得否請求 A之繼承人酌給遺產？ 



 
高點律師司法官班  http://lawyer.get.com.tw/ 
北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樓‧02-23115586(代表號)     2 

 
 

【案例 6】 

A 起訴主張，其弟 B 在重病臨終前，以公證遺囑贈與其全部遺產，故 B 之母 C 雖為

B 之唯一繼承人，但僅得於特留分範圍（遺產之二分之一）繼承遺產，遂請求 C 交

付遺贈。C 則主張，B 重病無法口述，且見證人未全程在場，該遺囑無效。試問法

院應為如何之判斷？ 

【案例 7】 

A 有繼承人 B、C、D、E，A 於 90 年 12 月 30 日死亡，在 A 死亡前後，B、C 以 A 留

存印鑑向銀行辦理定存解約，並簽發支票領取票款。D、E 認為繼承財產遭侵害，

遂起訴請求 B、C 應返還利益於全體繼承人。試問，法院應為如何之裁判？ 

【案例 8】 

F、G 起訴主張，A有親生子女 B、C、D、E，及養子女 F、G，A於 76 年 2 月 18 日死

亡後，B、C遵期辦理拋棄繼承，而 D、E、F、G均未辦理拋棄繼承，D、E、F、G未

共商遺產登記事宜。F、G 於 100 年間因年事已高，為安排遺產分配事宜調閱財產資

料，始得知 A 之遺產早已為 D、E 辦理遺產及分割登記過戶完畢。F、G 遂於 100 年

間提起本件訴訟，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D、E 則以 F、G 非適法繼承人為由答辯。

試問，若法院認為 F、G確有繼承權，應為如何之裁判？ 
 

壹、前言 

以上例題均涉及財產權所有人死後之繼承問題。俗諺有云，生不帶來，死不帶

去。人死後留下來帶不走的，即需繼承制度加以處理，避免無主物產生，以免

影響市場交易安全。民法第 1147 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正是

透過法律處理被繼承人身後權利義務流轉，並且藉由確立遺囑制度，在政策目

的框架下，最大限度保障死者的意思自由。 

本文節選最高法院 102 年度若干判決，將其改寫為實例題(註 1)，再以繼承法

律關係的繼承人（繼承法律關係之主體）、繼承人對外關係（清償債務、酌給

遺產、交付遺贈）、繼承人內部關係（分割遺產）以及繼承權保護（繼承回復

請求權）等四大重點進行法律規定之重點說明，並簡介最高法院裁判重點作為

案例解答提示，提供讀者參考(註 2)。又為求體系完整使本文兼具複習功能，

本文亦針對若干不涉及實務見解之內容略予說明，俾利讀者思考相關實務見解

在繼承法體系中之地位，併此敘明。 

 
貳、主體面：繼承人的範圍 

一、法定繼承人 

(一)配偶及（自然）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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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據民法第 1138 條規定，遺產繼承人包含配偶及血親，其中，

血親以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父母為第二順位、兄弟姊妹為第

三順位、祖父母為第四順位。此四順位依據順序與配偶成為法定繼承

人。倘若第一順序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

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此即

民法第 1140 條規定之「代位繼承」。 

配偶與自然血親於戶政資料上均有記載，依據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

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繼承人或其他法律規定得代為申請繼

承登記者，為辦理繼承登記，申請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依民法第

1138 條各款規定血親關係，即可取得相關資料確認並解決爭議。 

(二)擬制血親 

然而，擬制血親（也就是收養關係下所成立的血親）則非如此。詳言

之，民法第 1079 條雖規定，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

成年人終止收養，依據民法第 1080 條規定，需以書面為之，未成年人

終止收養，更需要法院裁定認可；不論是收養關係的成立或消滅，依

據戶籍法第 48 條，均須向戶政機關為登記，故收養法律關係的變動看

似明確。但早在民國 74 年以前，依據當時民法規定，收養子女雖應以

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既不必然以書面為之，又

無需聲請法院裁定認可，收養關係存否，容易滋生事實認定之疑義，

在訴訟法上則產生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 

此種案例之舉證責任究應如何分配？以【案例 1】為例，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3 號判決，對收養關係認定及其舉證責任分配稍有闡

釋：按日據時期台灣之習慣，收養關係之終止，可以養親與養子女為

當事人，依養親與養子女之協議而終止收養關係，惟雙方當事人須有

意思能力，並其意思表示無瑕疵，且養子女已年滿十五歲始可。倘其

雙方或繼承人對於收養關係終止與否爭執涉訟，主張利己事實者，自

非不應負舉證責任。換言之，H、I、J 對收養關係之成立並不爭執，

僅爭執收養關係終止，此時，應由 H、I、J 對收養關係之終止負舉證

責任。至於【案例 1】涉及繼承權遭侵害之人的法律主張（即繼承回

復請求權），本文將於後續其他案例說明之。 

二、拋棄繼承 

民法第 1174 條第 1 項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故法定繼承人除依

同條第 2 項規定完成拋棄繼承程序者外，繼承被繼承人一切權利義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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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於同條第 3 項雖規定：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

繼承之人，惟繼承法修正時已明確表示此非拋棄繼承要件，最高法院著有

判決在案(註 4)，讀者應予注意。茲就最高法院今年度相關案例簡析如下： 

(一)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拋棄繼承是一種以書面形式向法院所為的單獨意思表示，欲拋棄繼承

權之人，依法提出若干文件後，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32 條第 2 項規定，

拋棄繼承為合法者，法院應予備查，通知拋棄繼承人及已知之其他繼

承人，並公告之。換言之，拋棄繼承並非法院具有准駁權限之事項，

係非訟事件，而實務見解認為，以意思表示到達法院時即生效力，不

得撤回(註 5)。此一法律見解之所以重要，乃因其不只涉及家事庭受理

拋棄繼承案件決定是否准予備查，更多則是在繼承遺產分配的繼承人

內部爭產訴訟中，又或者如本文所舉【案例 2】對外關係之情形。 

【案例 2】最高法院查閱卷宗後發現，B 於 99 年 10 月 11 日死亡，C、

D、E、F 於同年 12 月 10 日以書面向法院為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再

於 100 年 3 月 1 日具狀向該法院撤回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其中 C、D、

E 復於同年月 21 日具狀向該法院撤回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C、D、E、

F 於原審 100 年 9 月 14 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場，雖否認曾於 99 年 12 月

10 日以書面向該法院為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惟未否認前述撤回狀之

真正。因此，於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275 號判決指出：C、D、E、F 究

係自始即未向法院為拋棄之意思表示，或係於拋棄後再行撤回，攸關

拋棄繼承權之效力，及其是否得為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所定得

承受訴訟之繼承人。原審就此未說明取捨之理由，逕認 C、D、E、F

為合法繼承人，得承受本件訴訟，於法亦有再斟酌之餘地。蓋當事人

是否適格，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本件 A 起訴 B 請求確認法律

關係存否後 B 死亡，則發生訴訟承受問題，此時，若以不適格之當事

人承受訴訟，判決顯然違法，不待多言。 

(二)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 

而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須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為之。

三個月期間起算基準，97 年民法繼承編修正之立法理由有以下說明：

又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依

第 1138 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拋棄繼承之期間，蓋

繼承人如為第 1138 條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二順序以下之繼承人，未必

確知自己已成為繼承人，故應自其知悉得繼承之時起算，以保障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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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權利；如繼承人因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婚姻及家庭狀況（如

有無子女），縱日後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惟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

人者，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

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假設在繼承人本人有完

整意思能力之情形，至於繼承人本人無意思能力時，究應如何認定？ 

以【案例 3】為例，原審法院雖認為，A 於 84 年 2 月 5 日死亡，E 及

H 均為其繼承人，E 自斯時起迄今均為無行為能力人，換言之，E 無

行為能力之時點應從其幼年罹病開始認定，而非以法院宣告之日起；

但原審法院卻認為，台中地院於 97 年 2 月 18 日宣告 E 為禁治產人並

選任 H 為 A 之監護人，H 於同年 4 月 24 日代 E 向台中地院聲明拋棄

繼承，已逾法定期間；似因 H 是 E 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則 H 早

在 E 死亡時即已知 E 得為繼承人之事實，卻在宣告監護後才為其聲明

拋棄繼承，而推得逾越法定期間之結論；換言之，原審法院係以法定

代理人主觀認定期間起算。 

但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29 號判決指出：則能否謂 E 非於 97

年 2 月 18 日始知悉其得繼承，H 於同年 4 月 24 日代 E 向台中地院聲

明拋棄繼承，已逾三個月法定期間，不生拋棄繼承之效力，自滋疑問。

要言之，最高法院認為，還是要從 E 的主觀決定，惟 E 既然係成年之

無行為能力人，在為其選定法定代理人前，由於意思能力之欠缺，其

主觀不可能知悉得為繼承人之事實，自不起算期間，而須自選任監護

人時起，才能將監護人主觀認知視為無行為能力人之認知。此一見解

自然對無行為能力人保護較佳，值得贊同。 

 

參、繼承人對外關係 

一、清償債務 

繼承人的對外關係中，第一種也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就是以所得遺產清

償被繼承人債務的對外關係。在民法繼承編 98 年修正後，全面改採概括

繼承、有限責任之制度。也就是坊間通稱「限定繼承」之繼承新制。惟此

種本質上還是「概括繼承」的制度，讀者應該區辨，而立法理由也特別陳

明：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仍為概括繼承，故繼承債務仍然存在且為繼承之標

的，僅係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繼承人如



 
高點律師司法官班  http://lawyer.get.com.tw/ 
北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樓‧02-23115586(代表號)     6 

 
 

仍以其固有財產清償繼承債務時，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清償，並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故無不當得利可言，繼承人自不得再向債權人請求返還。 

又改採限定責任後，若無制度可清算遺產法律關係，將會造成繼承人財產

處分及運用困擾，因此民法第 1156 條以下規定，繼承人得將財產清冊陳

報法院，並以公示催告程序，催告債權人出面報明債權，以便清算遺產。

而為保護繼承人，民法第 1162 條規定，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不於公示催告

陳報債權期間內報明其債權，而又為繼承人所不知者，僅得就賸餘遺產，

行使其權利。 

二、視為所得遺產？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

贈與者，即一般稱為特種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

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此一制度稱為歸扣，最高法院向來認為，

其立法意旨在於，被繼承人為此種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

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

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各對之意思表示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

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註 6)。 

歸扣由立法體系觀之，係規定於民法繼承編第二章第三節「遺產之分割」

章節內，顯係為內部關係（遺產分割）性質之規定。本文特在此簡介，係

為強調歸扣之規定與 98 年民法繼承編修正增訂第 1148 條之 1 規定間之區

別。 

申言之，民法第 1148 條之 1 規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

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該財產視為其所得

遺產」與「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

遺產」文義看似接近，但後者屬於對外關係，此有立法理由說明為證：本

條視為所得遺產之規定，係為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承人，以

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致影響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益而設，

並不影響繼承人間應繼財產之計算。因此，本條第 1 項財產除屬於第 1173

條所定特種贈與應予歸扣外，並不計入第 1173 條應繼遺產，併予敘明。 

針對此一立法理由，最高法院 102 年度恰有一案例緊密詮釋立法理由所示

情形，此即【案例 4】。該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88 號判決指出：B 亦非因

分居或營業等因受贈而取得系爭房地，自無民法第 1173 條關於歸扣規定

之適用。至於同法第 1148 條之 1 所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

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前項財產如已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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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惟其立法目的僅在避免被繼承人

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影響被

繼承人之債權人權益而設，並不影響繼承人間應繼遺產之計算，除該財產

屬特種贈與應予歸扣外，並不計入應繼遺產中。B 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受

贈系爭房地，惟在繼承人彼此間（按：即本件 A、C），依上開說明，不能

將之視為遺產，C 辯以其已提起分割遺產訴訟，B 即非系爭房地所有權人

等語，亦屬無據。 

三、酌給遺產 

民法第 1149 條規定，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

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係，酌給遺產。此一規定之操作，【案例 5】恰為

適例。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簡抗字第 54 號裁定，指出民法第 1149 條遺產酌給請

求之立法目的及其判斷標準：其立法目的係恐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

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生活無著，乃允其請求酌給遺產。故於酌給遺產

時，除應審酌受被繼承人扶養之程度、受扶養人之年齡、身體狀況、生活

情形、與被繼承人間之身分關係、遺產之狀況外，尚應審酌遺產酌給請求

權人之財力、日常收入是否足以維持其日常生活。換言之，倘遺產酌給請

求權人之財力、收入足以維持其日後生活時，則無酌給遺產之必要。就本

件而言，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審酌 B 並未因 A 死亡，即失所依附，生

活無著，有無法保障基本生活條件之虞，進而否准其請求之決定，與法相

合。 

四、交付遺贈 

遺贈，乃遺贈人依遺囑無償給予他人財產上利益之行為。而遺贈行為的基

礎就是遺囑，故其相關問題常伴遺囑效力而來。【案例 6】正是對於公證

遺囑效力有所爭執，進而影響交付遺贈與否認定之案例。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98 號判決，分別就見證人以及口述之規定有

所闡釋。遺囑的要件及效力雖然較少成為律師及司法官考試焦點，但 102

年度既有現成案例，讀者不妨就此溫習。 

民法第 1191 條第 1 項規定，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在公

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

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

由公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 

首先，就見證人之部分，最高法院引用民法第 1191 條第 1 項規定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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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立法意旨觀之，應由遺囑人指定見證人，且見證人於被繼承人為遺囑

時須始終親自在場，見聞其事，並得為證明及簽名其上之人，如見證人之

一人中途一度離去，而僅一人在場時，則為方式之欠缺。由於本件證人證

稱其非 B 指定且中途走出病房等事實，而認為公證遺囑要件欠缺、其效力

有瑕疵。至於公證遺囑中之口述要件，最高法院則指出：另公證遺囑之「口

述」，應以言詞為之，不得以其他舉動表達，遺囑人聲音發生障礙，由公

證人發問，僅以點頭、搖頭或搖手示意，不能解之遺囑人「口述」。最高

法院在本件另以 B 當時病重氣切已無法言語，進而亦認定公證遺囑要件欠

缺，其效力有瑕疵。 

肆、繼承人對內關係（分割遺產） 

一、分割前 

從被繼承人死亡時起，繼承人即取得遺產，只是此時之遺產，依據民法第

1151 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

公同共有。此一公同共有關係如未經分割消滅，則共有遺產管理處分經常

產生疑義。對此，應【案例 10】應區分 B、C 行為在 A 死亡前，以及 B、

C 行為在 A 死亡後，分別探討。 

就 A 死亡前之部分，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24 號判決指出，B、C

於 A 死亡前持 A 所有之存摺、印章、定期存款單及支票簿，以 A 名義辦

理定存單解約，將該九百萬元轉存入 A 之支票存款帳戶，嗣簽發支票提

領共五百八十六萬元；則 B、C 前揭行為時 A 為昏迷狀態，B、C 未經 A

同意或授權，擅自辦理定存解約、偽造支票提領上開票款，能否謂 B、C

未侵害 A 或全體繼承人權利，D、E 不得依繼承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即滋疑問。 

換言之，最高法院認為，此一未經授權之行為，將侵害 A 及 A 全體繼承

人之權利。就 A 死亡後之部分，同一判決則指出：繼承人有數人時，在

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為公同共有。公同共有權利為單一之權

利，其債務人僅得向公同共有人全體清償，始生消滅債務之效力。據此，

最高法院認為，A 死亡後，A 之遺產屬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因遺產所生

之權利，除有其他特別情事外，應由全體繼承人共同行使，殊無由其他繼

承人一人單獨行使之餘地。 

二、分割遺產 

分割遺產方式，可以協議為之，也可以訴訟為之。協議分割者，依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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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意為準，如當事人無法達成共識，或者更常見者，係部分繼承人行蹤不

明，無法聯繫時，則可訴請法院裁判分割。 

裁判分割適用民法物權編規定，但此種事件本質上屬於非訟事件，但為求

慎重而以訴訟程序行之，其裁量相當富有彈性，毋寧說是具體個案事實判

斷，較無法律上爭議。 

值得一提者，莫過於其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過往考試中，訴訟標的價額

幾乎非考試焦點，但在日後綜合型實例題中，亦有可能成為考點之一。對

此，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800 號裁定揭示：民法第 1164 條所定之

遺產分割，既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個個財產之

分割為對象，則於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價額及上訴利益額自應依全

部遺產於起訴時之總價額，按「原告」所佔應繼分比例定之。 

舉例而言，若 A 有 B、C、D、E 四位繼承人，A 死亡後留下價值 100 萬元

之遺產，因 E 去向不明，無法協議分割，則 B、C、D 可以訴訟請求裁判

分割。若您是 B、C、D 之律師，應建議 B、C、D 僅以其中一人作為原告，

如此，則訴訟標的價額是 100 萬元之四分之一，也就是 25 萬元；反之，

若以 B、C、D 作為共同原告，則訴訟標的價額係 100 萬元之四分之三，

也就是 75 萬元。 

伍、繼承權之保護 

繼承權作為一種權利，雖可因此獲得財產利益（即遺產），但法律上毋寧更側

重其身分權之性質，此由司法實務向來認為，債務人之被繼承人死亡後，如債

務人拋棄繼承而失其原可得之遺產，雖有礙債權人受償，仍非詐害債權行為之

見解可證(註 7)。因此，如繼承遺產遭受侵害，除可一般財產權受侵害之途徑

為之，民法繼承編也設有特別規定可以主張，此即民法第 1146 條第 1 項規定：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從而此一規定與其他

規定間關係為何，即須釐清。 

【案例 8】中，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81 號判決指出：繼承回復請求權

為特別請求權，於自命為繼承人爭執繼承人資格時，應以繼承回復請求權優先

適用，繼承人雖可提出個別物上請求權，請求遺產標的物之返還，但自命為繼

承人仍得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時效，以資抗辯。 

最高法院本段見解之內容，無非在於強調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呈

現請求權競合，得由主張繼承權被侵害之人自由選擇，惟此屬請求權相互競合

且相互影響之情形，因此，若繼承回復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則個別物上請求



 
高點律師司法官班  http://lawyer.get.com.tw/ 
北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樓‧02-23115586(代表號)     10 

 
 

權也無法再予行使。此一法律見解，值得讀者注意。 

回到本文改編案例，A 係於 76 年 2 月 18 日死亡，F、G 之繼承回復請求權自

當時開始，算至 100 年 5 月 27 日其提起本件訴訟為止已逾 10 年（即民法第 1146

條第 2 項規定繼承回復請求權之時效期間），D、E 為時效之抗辯拒絕給付即屬

有據。 

陸、結語 

民法繼承編，看來充滿身分色彩，但幾乎可以說是財產法之特別規範，在具有

一定身份關係人之間，規範繼承事實（也就是被繼承人死亡後）之財產變動關

係。作為財產法特別規定，繼承法也講究私法自治，最具體之展現就是遺囑；

只有在被繼承人未立遺囑之情形下，繼承之法律規定才能進駐補充。而相關法

律規定反映兩種價值平衡，一是被繼承人遺族之繼承人保護，是以就繼承人間

財產分配有鉅細靡遺之規定，二則是交易市場之秩序安全維護，也就是債權人

之保護，此點則展現在 98 年後繼承新制新增規定之上。 

惟私法自治也非全然失控之意思自由，立法者還是對基於繼承人自主意志之遺

囑行為加以一定限制，不論是形式上遺囑行為之方式，或者是實質上特留分之

規定，均屬之。 

以上說明作為結論或許略嫌抽象，但簡介繼承法之上位精神概念所在，進而搭

配以上之實例演練及實務見解說明，希望能幫助讀者自然而然地推演出立法者

之框架，以及實務見解所補充之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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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案例事實及關係人均精簡化，以利讀者閱讀及理解；所引用判決也均經改寫人名代

號，如需援引原判決，請務必閱讀全文，以免錯解。 

註 2：惟本文係就繼承法上問題予以簡介，限於篇幅，無法深入研析所有法律問題。 

註 3：大陸地區繼承人剛好相反，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第 1 項規

定，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以書面向被繼

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此一規定在考試不會出

現，但在法律實務上卻相當重要，併此敘明。 

註 4：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862 號判決參照。 

註 5：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0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3 號參照(100 年 11 月 16

日)。 

註 6：最高法院 27 年上字第 3271 號判例參照。 

註 7：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註7
	高點法律網

